115學年度入學生
輔仁大學社會企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書面資料審查表
   填表日期：
	姓名
	
	性別
	

	生日(西元/月/日)
	
	連絡電話
	

	電子郵件
	

	報考學歷
	
	畢/肄業年月(西元/月)
	

	工作經驗及專業表現

	相關工作經驗年資
(（一）、工作年資計算係自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起算，至115 年 8 月 31 日止（不包括當兵年
限、義務役與替代役年限），各項工作年資累計計算（未附證明文件者，該項年資不予採計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【例：某生 以專科學歷 欲報考本校○○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， 依「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」第五條第四款規定以二年制或五年制專科學校學歷報考者，需於 112 年 6月以前畢業；以三年制專科學校學歷報考者，需於 113 年 6 月以前畢業。 該生 112 年6 月自五專畢業，於五專在學期間即已取得專職工作，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為 110年9月1日，依工作年資計算至 115 年 8 月 31 日止，計工作年資為 5 年，符合○○○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工作滿 5 年之規定。】)

	服務機關名稱及部門
	職稱
	起訖年月
	年資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總計
	

	二、職業證照或專業資格證明書

	證照名稱
	發照單位
	證照字號
	取得年月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三、專業表現或專業工作成就

	(一)個人職務及工作表現
	

	(二)獲獎紀錄
	

	(三)創作、專、發明、表演、發表及著作等
	

	(四)推薦信
	

	(五)其他足資證明個人專業工作成就之相關資料
	





學士班學位證書影本


相關工作經驗或全職志工年資之聘書、聘函、在職證明、勞保投保證明或其他資歷證明等。


學習知能與相關特殊表現之自傳

學習知能與相關特殊表現之學習計畫
(含社會觀察、期許社會行動、自我期許、學習投入、成果設定)。


學習知能與相關特殊表現之學習計畫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料
(如推薦函、獲獎紀錄、創作、專利、發明、表演、發表及著作、其他足資證明個人專業工作成就之資料)。

